DB43／160一2004  湘味熟食
DB43/160一2004
前       言
 
本标准第5．3条至5．6条、第7章为强制性的。本标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与DB43八60一2002相比，主要修改如下：—更改了标准名称，调整了标准的层次结构。
—畜禽熟食类理化指标中修改了水分、总酸的含量；删除了蛋白质、质量安全指标；增加了灌肠熟食类；增加了总砷、铅、盐酸克伦特罗的安全限量要求。
—禽蛋熟食类理化指标中修改了水分、总酸的含量；删除了安全质量指标，增加了合成着色剂、总砷、铅、总汞、盐酸克伦特罗的安全限量要求。
—水产熟食类理化指标中修改了水分、酸价、过氧化值、山梨酸、苯甲酸的指标；删除了其它安全指标，增加了总砷、总汞、铅、铜的限量要求。
—豆制品熟食类理化指标中修改了水分、蛋白质、亚硝酸盐、酸价、过氧化值的指标；删除了铬、锅、铜的指标。
—果蔬熟食类理化指标中修改了总糖、硝酸盐的指标；删除了安全质量指标，增加了总砷、铅的限量要求。
—对检验规则、标签、包装、运输与贮存进行了较大篇幅的修改，保持与有关标准协调一致。本标准由湖南省食品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测所、长沙简四毛食品有限公司、常德市武陵区贺童昔板鸭厂、长沙凤凰食品有限公司、长沙简氏食品有限公司、长沙岳麓区湘风食品厂。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代明、简德安、李国英、贺钢、简政、龙巨文；另有冯敏、余利平、鲁文安、唐小兰、张继红、王凯等同志参与了起草。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DB43/160一2002。
DB431160一2004
湘味熟食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湘味熟食（以下简称熟食）的定义、分类、要求与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包装、运兰和储存。
本标准适用于第3.1条所指的熟食。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二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317．1白砂糖
GB 1352大豆
GB 2707猪肉卫生标准
GB 2708牛肉、羊肉、兔肉卫生标准GB 2710鲜（冻）禽肉卫生标准
GB 2717酱油卫生标准
GB 2719食醋卫生标准GB 2720味精卫生标准
GB 2721食用盐卫生标准
GB 2733海水鱼类卫生标准GB 2736淡水鱼卫生标准
GB 2760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GB/T 4789.17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肉与肉制品检验GB/T 4789.19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蛋与蛋制品检验GB/T 4789.20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水产品检验
GB/T 4789.23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冷饮菜、豆制品检验GB/T 5009.3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T 5009.5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GB/T 5009.8食品中蔗糖的测定
GB/T 5009.11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GB/T 5009.12食品中铅的测定
GB/T 5009.13食品中铜的测定
GB/T 5009.17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GB/T 5009.20食品中有机磷农药残留量的测定G13/T 5009.22食品中黄曲霉毒素B，的测定
DB43/ 160一2004
GB 6543瓦楞纸箱
GB 7718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9681食品包装用聚氯乙烯成型品卫生标准GB 9688食品包装用聚丙烯成型品卫生标准
GB/T 10004耐蒸煮复合膜袋
GB/T 10005双向拉伸聚丙烯（BOPP)／低密度聚乙烯（LDPE）复合膜袋GB/T 12456’食品中总酸的测定方法
GB/T 12457食品氯化钠的测定方法GB 14881食品企业通用卫生规范
GB 15197精炼植物油卫生标准
GB/T 15691香辛料通用技术条件GB 16869鲜、冻禽产品
SB 87百页
NY/T 437一2000酱腌菜
JJF 1070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SC/T 3110一1996冻虾仁
SC/T 3202干海带
SC/T 3204虾米
SC/T 3212盐渍海带
NY 5039无公害食品鸡蛋SB/T 10278一1997中式香肠SB/T 10279一1997熏煮香肠
NY 5073 -2001无公害食品水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限量
DB 43八16湘味腊肉
DB 43/T152无公害蔬菜
国家技术监督局令（95）第43号《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规定》
3定义
3．1湘味熟食
以畜、禽肉及其可食内脏、禽蛋、水产、豆类、蔬菜、水果等为主要原料，经预处理，按加工工艺而制成的直接可食的，在色、香、味、形上具有典型湘派风格的肉类、蛋类、果蔬类系列熟食。
3．2预处理
指对原料进行除杂、除残、除污等清洗过程和整形、晾干等清理过程。
 4.分类
产品按原料和加工工艺可分为畜禽类熟食、禽蛋类熟食、水产品类熟食、豆制品类熟食、果蔬类熟食。4.1畜禽类熟食：由人工饲养和以畜禽分割肉及可食内脏为主要原料，经酱卤、烧烤、腌腊等工艺而制成的下列熟食。
a)酱卤类：经烤制或油炸调味或高温烧煮而成的，如酱板鸭、酱猪手、卤鸡爪、卤鸡翅等；
b)烧烤类：经添加经酱油、盐、糖、酒、醋及其他香辛料调制，再经高温炒制或烤制而成的，如烤鸭、烧鸡、红烧肉等；
c)腌腊类：经分割、盐腌、风干或熏制或人坛发酵后，加热调味而成的，如坛子猪肉等；d)灌肠类：以碎肉及香辛料灌肠成型，经油炸或烤制而成的，如油炸灌肠、烤香肠等。
4.2禽蛋类熟食：以禽蛋为主要原料，经加卤水或茶盐水等，再经高温烧煮而制成的，如卤蛋、茶盐蛋；或由其他方法制成的，如去壳皮蛋。
4．3水产品类熟食：以淡水鱼、海水鱼、田螺等水产品为主要原料，经预处理和油炸、烤制、卤制而成的下列熟食。
a)炸卤类：经油炸或卤制而成的，如炸鱼、香辣螺等；
b)非炸卤类：经熏干后再调味卤制而成的，如火焙鱼等。
4．4豆制品类熟食：以半脱水豆制品或干燥豆制品或面筋或淀粉类仿生制品为主要原料，经油炸或不油炸，加味卤制或酱制或熏制而成韵下列熟食。
a)炸卤类：经油炸后加味卤制而成的，如油炸干子、油炸臭豆腐等；
b)非炸卤类：经卤制或酱制或熏制等调味而成的，如平江酱干、捆鸡等。
4．5果蔬类熟食：以水果、蔬菜为主要原料，经预处理，发酵或酱制、卤制、糖渍、糖醋制等方法而成的下列熟食。
a)酱卤类：经酱制或卤制而成的，如酱黄瓜、酱辣椒萝卜、酱辣椒等；
b)发酵类：经腌制发酵而制成的，如酸蓖头、酸黄瓜、酸豆角、酸刀豆、泡菜、榨菜等；
c)糖醋类：经糖渍或糖和醋炒制而成的，如糖醋大蒜苗、糖醋大蒜头、糖醋黄瓜、糖醋藕片等。5要求与试验方法
5．1原辅料要求
畜、禽、鱼类应符合检疫要求，不得使用病死、伤残至死的畜禽肉，不得使用公、母猪肉，不得使用病死、毒死的鱼，不得使用腐败变质的畜、禽、鱼肉；果蔬类应无病虫害，无腐败烂变质的新鲜原料，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5．1 ．1大豆：应符合GB1352要求5．1．2百页：应符合SB87的要求
5．1．3鲜鸡蛋：应符合NY5039要求。5.1.4鲜冻禽肉：应符合GB2710要求
5．1．5香肠：应符合SB/T10278和SB/T10279要求。5．1．6腊肉：应符合DB4/ 116的要求
5．1 ．7猪肉：应符合GB2707要求。
5.1 ．8牛肉、羊肉、兔肉：应符合GB/T2708要求。5．1 ．9虾仁：应符合S( T3204和SC/T3110要求。5．1 ．10海带：应符合SC/T3212、SC/T3202要求。5．1．11海水鱼：应符合GB2733要求。
5．1．12淡水鱼：应符合GB2736要求。5．1 ．13白砂糖：应符合GB-317．1要求。5．1 ．14味精：应符合GB2720要求石
5．1．15食盐：应符合GB2721的要求。5．1．16酱油：应符合GB2717要求。
5．1 ．17食醋：应符合GB2719要求。
5．1．18香辛料：应符合GB/T15691要求。
5．1．19食用精炼植物油：应符合GB-L5197要求。5．1．20蔬菜：应符合DB43/T152要求。
5．1．21酱腌菜：应符合NY/T437的要求。5 ．2感官要求与试验方法
5 ．2．1畜禽熟食类感官要求与试验方法见表l
表1
	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酱卤类
	烧烤类
	灌肠类、腌腊类
	

	色泽
	呈酱黄色或酱褐色
	呈金黄色或红棕色
	呈腊黄色或黄褐色，灌肠
类呈褐色
	目测

	组织结构
与形态
	肌肉组织紧密，条块周正
或个体周正
	肌肉切面紧密，脂肪结实，
条块周正或个体周正
	肌肉组织致密，条块整齐
	目测

	香气与滋味
	具有各品种应有的香气和
滋味，有回味，咸淡适中，
香辣协调，无异气味
	具有各品种应有的香气和
滋味，有回味，咸淡适中，
香辣协调，无焦糊味或异
气味
	具有各品种应有的香气和
滋味，有回味，咸淡适中，
香辣协调，无焦糊味或异
气味
	鼻嗅与口感品评

	杂质
	无肉眼可见外来杂质
	目测


 
5 ．2．2 禽蛋熟食类感官要求与试验方法见表2。
表2
	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色泽
	带壳蛋为茶褐色或黄褐色
去壳蛋为深褐色或黑褐色，有光泽
	目测


	组织结构与形态
	带壳蛋：蛋壳破裂、塌陷，蛋白不得溢出；去壳蛋：蛋白、蛋黄结构紧密，
不得压碎，压扁或破裂
	目测

	香气与滋味
	具有各品种及应有的香气和滋味，咸淡适中，无异味
	鼻嗅与口感品评

	杂质
	无肉眼可见外来杂质
	目测


 
5 ．2 ．3 水产熟食类感官要求与试验方法见表3。
表3
	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炸卤类
	非炸卤类
	

	色泽
	具有各品种固有的色泽，色泽相对一
致
	具有各品种固有的色泽，色泽相对一
致
	目测

	组织结构
与形态
	呈各品种应有的形状、整齐不杂乱、组织致密易撕裂、软硬适度、条块均匀、形
态周正
	目测

	香气与滋味
	具有各品种应有的香气与滋味，有回味，咸淡适中，香辣协调
	鼻嗅与口感品评

	杂质
	无肉眼可见外来杂质
	目测


 
5 ．2 ．4 豆制品熟食感官与试验方法见表4。
 
豆制
	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炸卤类
	非炸卤类
	

	色泽
	呈黄褐色，有光泽，色泽相对一致
	呈酱红色，有光泽，色泽相对一致
	目测

	组织结构与形态
	呈各品种固有的形态，条块较周正，组
织致密、紧实，有嚼劲。
	呈各品种固有的形态，条块较周正，组
织紧密，有弹性，有一定嚼劲。
	目测

	香气与滋味
	具有该品种应有的香气和滋味，口感
纯正，咸淡适中，香辣协调
	具有该种类应有的香气和滋味，口感
纯正，咸淡适中，香辣协调
	鼻嗅与口感品评

	杂质
	无肉眼可见外来杂质
	目测


 
5 ．2 ．5  果蔬熟食类感官要求与试验方法见表5。  
表5
	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酱卤类
	发酵类
	糖醋类
	

	色泽
	呈各品种固有的色泽，有
光泽
	呈各发酵品种固有的色
泽，有光泽
	呈红色、红棕色，有光泽。
	目测

	组织结构
与形态
	具有各品种固有的形态，
组织脆嫩可口
	具有各品种固有的形态，
组织脆嫩或柔软，有韧性。
	具有各品种固有的形态，
组织清脆可口
	目测

	香气与滋味
	具有各品种应有的香气和
滋味，酱香可口，咸甜适
度，有回味
	具有各品种应有的发酵风
味，坛香诱人，咸甜可口，
有回味
	具有各品种应有的香气和
滋味，甜酸可口，有回味
	鼻嗅与口感品评

	杂质
	无肉眼可见外来杂质
	目测


5 ．3  畜禽熟食品类理化指标与试验方法见表6。
5 ．3  理化要求
表6
	项目
	酱卤类
	烧烤类
	腌腊类
	灌肠类
	试验方法

	水分“，％
	<65
	C55
	<50
	<70
	GB/T 5009 ．3

	蛋白质，％
	I
	I
	I
	>10．0
	GB/T 5009．5

	食盐（以NaCl计），％
	<5 ．5
	G6 ．0
	<7 ．0
	<g ．0
	GBIT 12457

	总酸（以乳酸计），％
	<1 ．3
	<0 ．5
	<2 ．0
	<2 ．0
	GB/T 12456

	酸价（以KOH计），mg/g（脂肪）
	C4
	取脂肪炸油后
GRIT 5009．37

	过氧化值，～司掩（脂肪）
	<12
	

	亚硝酸盐（以NaNq计），mg/ kg
	G30（烧烤类除外）
	GB/T 5009．33

	苯并（a）花，喇掩
	G5
	GB/T 5009．27

	铅（以Pb计），m创掩
	<0 ．5
	GB/T 5009．12

	总砷（以As计），m创吨
	GO ．5
	GB/T 5009．11

	盐酸克伦特罗
	不得检出（检出限0.01)
	GB 16869

	山梨酸，留吨
	<0 ．075
	附录A

	苯甲酸“，创掩
	不得检出
	附录A

	黄曲霉毒素B：，ug/kg
	C5
	GB/T 5009．22

	a为指导性的指标
b苯甲酸微量（镇0.075口掩）检出，视为未检出


 
5 ．3 ．2  禽蛋熟食类理化指标与试验方法见表7。
表7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

	水分a，％
	≤75 ．0
	GB/T 5009．3

	食盐a（以N￡1计），％
	≤6 ．0
	GB/T 12457

	总酸（以乳酸计），％
	≤0 ．1
	GB/T 12456

	合成着色剂
	不得检出
	GB/T 5009．35

	铅（以Pb计），mg/吨
	≤0 ．2
	GB/T 5009．12

	总砷（以As计），n习掩
	≤0 ．5
	GB/T 5009．11

	总汞（以垅计），m创吨
	≤0 ．05
	GBIT 5009．17

	山梨酸，目掩
	≤0 ．075
	附录A

	苯甲酸b，目kg
	不得检出
	附录A

	黄曲霉毒素B,，喇掩
	≤5
	GB/T 5009．22

	a指导性指标
b苯甲酸微量（0.075以掩）检出，视为未检出


 
5 ．3 ．3  水产熟食类理化指标与试验方法见表8。
表8
	项目
	炸卤类
	非炸卤类
	试验方法

	水分a，％
	≤30 ．0
	≤40 ．0
	GB/T 5009．3

	食盐a（以NaCl计），％
	≤7 ．0
	≤7 ．0
	GB/T 12457

	总酸（以乳酸计），％
	≤1 ．5
	≤2 ．0
	GB/T 12456

	酸价（以KOH计），mg/g（脂肪）
	≤3 ．0
	／
	由乙醚提取油脂后加无水
·Nat SO,脱水水浴挥干乙醚，
GB/T 5009．37

	过氧化值，mmol/kg（脂肪）
	≤7 ．5
	／
	

	亚硝酸盐（以NaNOz计），mg/kg
	≤10
	GRIT 5009 ．33

	甲醛，mg/kg
	不得检出
	NY 5073一2001中附录A

	苯并（a）芘，ug/kg
	5
	GB/T 5009 ．27

	铅（以Pb计）mg/kg
	≤0 ．5
	GB/T 5009．12

	铜（以Cu计），mg/kg
	≤50
	GB/T 5009．13

	总砷（以As计），mg/kg
	≤0 ．5
	GB/T 5009．11

	总汞（以垅计），mg/kg
	≤0.3，其中甲基汞蕊0.2
	GB/T 5009．17

	山梨酸，g/kg
	炸卤类：鱼制品成≤0.5，其它成≤0.075
非炸卤类：鱼制品≤（0.35，其它≤0.075
	附录A

	苯甲酸b,g/kg
	不得检出
	附录A

	黄曲霉毒素B1，ug/kg
	G5
	GB/T 5009．22

	a指导性指标
b苯甲酸微量（0.075g/kg）检出，视为未检出


5.3.4   豆制品熟食理化指标与试验方法见表9。
表9
	项目
	炸卤类
	非炸卤类
	试验方法

	水分a，％
	≤30 ．0
	≤60
	GB/T 5009．3

	食盐（以NaCI计），％
	≤4 ．0
	≤6 ．0
	GB/T 12457

	总酸（以乳酸计），％
	／
	≤1 ．0
	GB/T 12456

	蛋白质（以干基计），％
	≥55
	≥55
	GB/T 5009．5

	亚硝酸盐（以NaNq计）mg/kg
	／
	≤4
	GB/T 5009．33

	酸价（以KOH计），.mg/g（脂肪）
	≤3 ．0
	／
	由乙醚提取油脂后加无水
Nat SO,脱水水浴挥干乙醚，
GB/T 5009．37

	过氧化值，mmol／kg（脂肪）
	≤7 ．5
	/
	

	铅（以Pb计），mg/kg
	≤0 ．8
	GB/T 5009．12

	总砷（以As计），mg/kg
	≤0 ．5
	GB/T 5009．11

	山梨酸，g/kg
	≤1 ．0
	附录A

	苯甲酸b，g/kg
	不得检出
	附录A

	甲醛，mg/kg
	不得检出
	NY 5073一2001附录A

	黄曲霉毒素B1,ug/kg
	≤5
	GB/T 5009．22

	a指导性指标
b苯甲酸微量（<0.075g/kg）检出，视为未检出


 
5 ．3 ．5  果蔬熟食类理化指标与试验方法见表10。
表10
	项目
	酱卤类
	发酵类
	糖醋类
	试验方法

	水分a，％
	≤80 ．0
	≤80 ．0
	≤80 ．0
	GB/T 5009．3

	食盐（以NaCI计），％
	≤6 ．0
	≤5 ．0
	≤4 ．0
	GB/T 12457

	总酸（以乳酸计），％
	≤0 ．6
	≤0 ．8
	≤2 ．0
	GB/T 12456

	总糖（以葡萄搪计），％
	≤1 ．0
	≤2 ．0
	≥,2 ．0
	GB/T 5009．8

	亚硝酸盐（以NaNOi计），mg/kg
	≤4 ．0
	GB/T 5009．33

	硝酸盐（以NaN03计），mg/kg
	≤50
	GB/T 5009．33

	铅（以Pb计），mg/kg
	≤0 ．2
	GB/T 5009．12

	总砷（以As计），mg/kg
	≤0 ．5
	GB/T 5009．11

	有机磷农药
	不得检出
	GB/T 5009．20

	山梨酸，g/kg
	≤0 ．5
	附录A

	苯甲酸，g/kg
	≤0 ．5
	附录A

	甲醛，g/kg
	不得检出
	NY 5073一2001附录A

	黄曲霉毒素B1，ug/kg
	≤5
	GB/T 5009．22

	a指导性脂标。


 5．4．1禽蛋熟食类微生物指标与试验方法见表11。
表11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

	细菌总数，cfu/g
	≤750
	GB/T 4789．19

	大肠菌群MPN/ 100g
	≤30
	

	致病菌
	不得检出
	

	注：致病菌（沙门氏菌、志贺氏菌，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


 5 ．4 ．2 其他各类熟食微生物指标与试验方法见表12。
表12
	项目
	指标
	 

	细菌总数，cfu/g
	≤3 ．0x10`
	肉制品按（〕侧T 4789.17
水产品按GB/T 4789.20
蔬菜水果按GB 4789．23

	大肠菌群，MPN/ 100g
	≤30
	

	致病菌e
	不得检出
	

	a致病菌指肠道致病菌及致病性球菌。


5．5  净含量负偏差与试验方法：按国家技术监督局令第43号和JJF1070执行。
5．6   卫生要求
5．6.1 卫生加工过程应符合GB 14881规定。
5.6.2   食品添加剂应符合GB2760规定。
6      检验规则
6．1   组批以同一原料、同
6．2    抽样方法按GB/T 28
6．3   出厂检验
每批产品应经厂质检部门检验合氧化值、细菌总
6．4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全部要求，没六个月进行一次。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亦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试制鉴定时；
b)原料、工艺有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c）停产3个月恢复生产时；
d）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6．5判定规则
6.5.1   出厂检验中如有一项和型式检验中有而项指标不合格时，可加倍抽样对不合格项进行复检，以复检结果作为最终判定合格与否的依据。
6．5．2有毒有害物质限量和微生物指标不合格时，应进行加严检验。
 
7  标签、包装、运输与存贮
7．1标签
7.1．1产品包装标签应完整、准确、醒目和易于识读，标注要求和标注内容应符合GB/718的规定。
标注内容包括产品名称、产品类型、配料表、净含量、执行标准号、保质期、生产日期、生产者名称和地址、食用方法及贮存指南。
7.1.2运输包装应标明产品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及保质期、产品标准号，并标明“防潮”、“防雨淋”、“防日晒”、“防污染”、“不得重压和碰撞”等标识或标志。
7．2包装
7．2．1产品包装容器和包装材料符合食品卫生要求，内包装应采用耐高温（1000C）及耐高温高压的玻璃瓶、复合包装袋、铝泊复合包装袋、耐蒸煮复合膜袋等，并符合GB/T10004, GB/T10005 , GB9681, GB9688的要求。
7.2.2外包装采用瓦楞纸箱等包装，应符合GB6543的要求，包装箱内应有合格证。7 ．2．3包装质量和包装规格应符合运输、贮存和销售要求。
7．3运输
运输工具应清洁、干燥或按产品要求适用于专用冷藏车。其他运输工具应备有防日晒、雨淋设施。不得与有毒有害、易污染或对产品质量有影响的物品混装运输。
7 ．4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250C以下的干燥通风之处，应有防鼠咬、防潮措施，不得与有毒有害物品、易污染和对产品质量有影响的物品混贮。
7 ．5保质期
气温在250C以下，用复合塑料袋包装的不低于6个月，气温在250C以上的不低于3个月，铝泊真空包装和玻璃瓶包装的不低于9个月。
DB43/160一2004
附录A
（规范性附录）
苯甲酸和山梨酸的测定
A．1原理
湘味熟食中的苯甲酸和山梨酸在碱性条件下经水浸提后，再在酸性条件下用乙醚萃取定容进行紫外光谱扫描j1' (200 - 400) nm波长范围内分别有吸收峰，苯甲酸在229nm处的二阶导数在（1 -10) ug/ml呈线性关系，山梨酸在253nm处的二阶导数在（0.3---4.0)ug/ml呈线性关系。最低检出限：苯甲酸0．1 ug/ml，山梨酸0．tug/ml o
A．2仪器与试剂
A．2‘1试剂
A．2．1，1饱和氯化钠。
A．2．1．2 6mo1/L.盐酸溶液
A．2．1．3 1．Omol/L氢氧化钠溶液及0．lmol/L氢氯化钠溶液A·2．1．4 10％硫酸锌溶液
A.2．1．5乙醚
A．2．1．6无水硫酸钠（固体）
A.2.1.7苯甲酸标准液（250ug/ml）：精确称取0.250g苯甲酸，加5m11. Omol/L氢氧化钠溶解后定容到1000m1。
A.2．1．8山梨酸标准液(100ug/ml )：精确称取0．1000g山梨酸，加5m11. Omol/L氢氧化钠溶解后定容到1000m1。
A．2．2仪器
A.2.2．1玻璃器皿：（100 - 200) ml烧杯或烧瓶、125m1分液漏斗、250m1容量瓶、1000m1容量瓶、吸管、移液管。
A.2．2．2万分之一的天平
A.2.2．3 UV一1201型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北京普析分析仪器有限公司）A.3操作步骤
A.3．1样品前处理
称取切碎混合均匀样品(4-,-5)g(精确到lmg)，于l00ml烧杯中，加2m10 ．lmol/L氢氧化钠（果蔬熟食加1. Omol/LNaOHO. 5 --2m1)，调到PH8 --- PH9，再加水50m1,用玻璃棒搅匀，将其全部洗人（用漏斗）250m1容量瓶中，加水至约200m1，于600C水浴中保温2h，取出，加人10m110 %的硫酸锌沉淀蛋白质，冷却定容、过滤，弃去初滤液。
A．3．2萃取比色
1R(5一10)m1样品于125m1分漏斗之中，加人loml饱和氯化钠，1Om16mo1/L盐酸和精确移取25m1乙醚，塞上瓶盖，振摇，萃取Smin，静止分层，放出水层后，用装有2匙无水硫酸钠的带塞试管接受乙醚层，，振摇脱水，得乙醚提取液。
A．3．3光谱定性
将乙醚提取液在200--350nm进行光谱扫苗，并对此进行（8点）二阶微分（导数），即得样品乙醚提取液光谱曲线和二阶导数光谱曲线，苯甲酸乙醚标准溶液最大吸收峰为227nm，二阶导数8点波谷229nm,波峰241 nm，误差士O . Snm，山梨酸乙醚标准溶液最大吸收峰253nm，二阶导数（8点）波谷253nm，波峰273nm，误差士1 nm。若样品提取液二阶导数波谷峰超过误差范围，则进行确证试验。若在误差范围，若苯甲酸二阶导数波谷处人2/d2292 >0，则苯甲酸未检出；若山梨酸波谷处二阶导数人2/d2532 >0，则山梨酸未检出，不必进行定量测定，若人2/d229 Z＜0或人2/d2292＜0，则进行二阶导数定量测定。
A．3．4确证试验
取样品过滤液50m1于蒸溜烧瓶中，加5m1磷酸,20g硫酸钠和5粒玻璃珠，连接好蒸溜装置，用装有5m12 % NaoH50m1容量瓶接收蒸溜液，蒸溜到刻度后停止蒸馏。取loml蒸馏液按A.3．3进行定性确定。A．3．5二阶导数定量测定
苯甲酸采用241nm, 229nm二波长二阶导数紫外比色测定，其二阶导数D(D=D241一f)229）符合朗伯一比尔定律。山梨酸采用273nm,253nm二波长二阶导数比色测定，其二阶导数D(D=D273一玖53）符合朗伯一比尔定律。根据标准曲线定量
A.3.6标准曲线制定
分别移取苯甲酸标准液5m1和山梨标准液5m1于125m1分液漏斗中，加人40d饱和氯化钠、1Om16mo1/L盐酸和50m1乙醚振摇萃取5min,其余同样品萃取，得苯甲酸标准使用液25ug/ml和山梨标准使用液loug/mlo然后分别取0,1.0,2.0,4.0,6.0,8.0,10.0m1于25m]容量瓶中，加乙醚定容，即得：（苯甲酸的浓度为1.0,2.0,4.0,6.0,8.0,10.0ug/ml)；山梨酸浓度0.4,0.8,1.6,2.4,3.2,4.Oug/ml同样品比色测定，绘制标准曲线。
A．4数据处理
A.4.1当a2 /d2292 >0，苯甲酸未检出。
当X2 /d2532 >0，山梨酸未检出。
A.4.2当a2 /d2292 < 0 , a2 /d2532<0时，苯甲酸或山梨酸按下式计算：
 苯甲酸（或山梨酸）
C X V2
式中：
C比色测定时苯甲酸或山梨酸浓度，ug/nil;～一称取样品的质量，g;
V,—定容体积，ml；
从—加乙醚体积，ml;
从—移取样品的体积，MI.A．5允许差
同一个样品的两次测定值之相对偏差镇10％。A.6注意事项
A.6.1所有用于本项目测定的玻璃器皿都要求洗涤干净，且操作过程中不得有污染。A.6．2乙醚为易挥发溶剂，故环境工作温度应低于25℃，且提取液不得过夜。
A.6．3样品吸收光谱和二阶导数（8点）光谱要求附在原始记录上。
A.6.4该方法在< 240nm的波段容易受样品种类、香料、甜味剂的影响，尤其是苯甲酸含量< 0. lg/kg时明显，故微量检出时应视为未检出。
